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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心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辦法 

第一條  為確保公司加強對個人資料保護管理能力，降低營運風險，創造可信賴

之個人資料保護及隱私環境。依據「公開發行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處理準

則」及配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範制定本辦法。期透過本個人資料

保護管理辦法的說明，在使用個人資料上有所遵循。 

第二條  個人資料蒐集 

一、資料填寫 

蒐集個人資料應遵循法令要求，不得蒐集未經確認為合法來源之個

人資料。故公司品牌單位人員在百貨專櫃或特賣會等場所，請顧客

利用手機下載進入公司會員 APP 系統或填寫書面【顧客資料表】個

人的基本資訊時，須當下向顧客解說使用目的與用途。 

二、資料建檔 

(一)建檔公司會員資料 

一般消費者至百貨專櫃消費後，經由專櫃人員解說請顧客透過

手機進入公司 APP 系統自行輸入個人資料，成為公司會員。 

(二)建檔【顧客資料表】 

於特賣會使用，將取得之【顧客資料表】由現場負責人蒐集整

理後，轉交給公司負責建檔同仁輸入公司電腦系統。建檔完畢

後，書面資料表單轉交公司管理部人員存檔保管一年，期限截

止則進行銷毀。 

三、資料更正 

當事人請求更正或補充個人資料時，應舉其原因及事實而為適當之

解釋。然個人資料有關意見與鑑定部份，因涉及價值判斷，無關事

實資料之對錯則不予更正，僅有事實部份給予更正，併予敘述說明。 

第三條  個人資料利用 

一、資料申請 

顧客資料屬公司重要資產，為避免浪費資源隨意使用，公司部門單

位在業務工作上使用到客戶資料者，需填寫【客戶資料申請單】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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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申請，且經核決主管簽核同意後才可使用。 

二、資料使用 

(一)自行使用 

顧客資料申請後，在使用日期前將核准之申請單送電腦室依其

表單內容需求，進行資料篩選，並進行後續處理，包括列印名

條、提供電子檔、發送簡訊等作業。 

1.需求名條者則由電腦室代為列印提供給予。 

2.需求電子檔者則一律加密處理，經輸入密碼後，申請者方可

使用。 

3.需求簡訊者則由管理部依申請內容代為發出。 

          (二)第三者使用 

              為提供蒐集之個人資料予第三者如百貨公司於相關業務宣傳上

使用，其需求單位須於申請單上註明清楚。 

三、資料刪除 

(一)當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後，公司應主動刪除個人資料。 

(二)公司應依照當事人的請求，進行資料的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 

(三)個人資料如因業務需求無法刪除時應符合以下法定要項情形之

一而為之。 

        1.有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之保存期限。 

        2.有理由足認刪除將侵害當事人值得保護之利益。 

        3.其他不能刪除之正當事由。 

第四條  保存管理單位 

一、歸檔管理 

所有蒐集的個人資料經輸入系統建檔後，依公司內部稽核作業管控

流程，稽核單位人員會不定時抽查。 

二、顧客要求 

顧客依法令規定可提出書面或來電向公司請求查詢、閱覽、製給複

製本、補充、更正、停止蒐集、處理、利用及刪除等作業。 

但為避免資料被他人盜用，公司依法令規定須先依當事人所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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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核對並確認身份無誤後，再提供其請求服務協助。 

第五條  資料安全維護 

一、資料安全方面 

(一)個人資料檔案建置在資料庫上者，應釐定使用範圍及使用權

限，如使用者代碼或識別密碼。而識別密碼應保密，不得與他

人共用。 

(二)個人資料檔案儲存在個人電腦硬式磁碟機上者，資料保有單位

應在該個人電腦設置開機密碼、螢幕保護程式密碼及相關安全

措施。 

另對公司內部個人桌上型電腦，則要求個別使用者須增設登入

密碼。 

(三)非經允准不得刺探或使用個人資料檔案。 

(四)個人資料檔案使用完畢應即退出，不得留在電腦終端機上。 

(五)個人所使用之識別密碼應予保密且須於固定時間後自行變更密

碼，以防他人竊取並使用。 

(六)顧客以電話查詢其個人資料時，需先經認證後方可回覆相關訊

息，以維護顧客權益。 

二、資料稽核方面 

(一)以電腦處理個人資料時，應核對個人資料之輸入、輸出、編輯

或更正是否與原檔案相符。 

(二)個人資料提供使用時，應核對與檔案資料是否相符，如有疑義，

應調原檔案查核。 

(三)公司主機資料之存取權限使用，須經主管簽核後方可開放使用

權限。 

(四)公司電腦室人員應於固定時間檢核電腦資訊使用者之權限，確

認使用者對資訊存取是否合宜。 

三、設備管理方面 

(一)建置個人資料之相關電腦設備，電腦室應定期保養維護。於保

養維護或更新設備時，應注意資料之備份及相關安全措施。 

(二)非有必要，不得任意移動電腦設備。 



4 
 

(三)建置個人資料之個人電腦，不得直接做為公眾查詢使用之前端

工具。 

(四)儲存媒體設備報廢時，需將資料確實銷毀並實體破壞。 

四、人員異動方面 

(一)以電腦處理個人資料檔案人員，其職務有異動時，應將所保管

儲存媒體及有關資料均列冊移交，接辦人員應另行設定密碼，

以利管理。 

(二)若員工離職後，其離職員工曾接觸過之密碼須消除，並將其使

用之桌上型電腦設定還原至初始狀態，才能交與下一位使用

者，以落實個人資料保護安全。 

(三)所有公司人員均須遵守一般電腦安全維護之有關規定。 

第六條  適當原則 

上述措施，得包括下列事項，並以與所欲達成之個人資料保護目的間，

具有適當比例為原則： 

一、配置管理之人員及相當資源。 

二、界定個人資料之範圍。 

三、個人資料之風險評估及管理機制。 

四、事故之預防、通報及應變機制。 

五、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之內部管理程序。 

六、資料安全管理及人員管理。 

七、認知宣導及教育訓練。 

八、設備安全管理。 

九、資料安全稽核機制。 

十、使用紀錄、軌跡資料及證據保存。 

十一、個人資料安全維護之整體持續改善。 

第七條  辦法修訂 

本辦法由管理部訂定與修訂，送呈董事長核定。 


